武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行政执法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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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武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县人社局）
受委托方：武陟县劳动保障维权中心（以下简称县维权中心）
1、 委托依据
1、《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书面委托符合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2、《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四条：县级、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委托符合监察执法条件的组织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二、委托事项
1、负责承担劳动保障监察行政执法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具体事务性工作；
2、负责承担劳动保障维权工作，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承办各类劳动保障维权投诉、举报等工作；
3、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督促用人单位贯彻执行；
4、依法纠正和查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
三、法律责任
县维权中心（受委托方）必须在委托的事项、权限范围内，以县人社局（委托方）名义实施上述行为，不得将受托权力再委托其他组织或个人实施。
县人社局（委托方）依法对县维权中心（受委托方）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执法权进行监督和指导，并对委托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县人社局（委托方）对委托县维权中心（受委托方）实施的行政行为，具有纠正的权利。必要时有权终止上述委托事宜。
四、委托期限
委托期限为五年。自受托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委托书一式三份，分别由县人社局（委托方）和县维权中心(受委托方)留存及报县司法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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